
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要點 

 

 

   

 

 

 

 

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供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

款融資管道及舒緩原住民個人或家庭小額週轉資金問題，特訂

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經辦機構：係指承辦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以下簡稱

本貸款）之金融機構。 

(二) 生產用途：係指購置或租用生產設備、租用營業場所或營

運週轉金等發展小型經濟事業所需。 

(三) 消費與週轉用途：係指生活改良及家計週轉。 

三、 年滿二十歲至六十五歲具有行為能力之原住民，無信用不良紀

錄者，得向經辦機構申請本貸款，並應檢具申請書（如附件一）

及下列資格文件： 

(一) 生產用途：經營農林、漁牧或工商業者，其資格應符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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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如附件二）之規定。 

(二) 消費與週轉用途： 

1. 從事農林、漁牧或工商業之在職勞工，其現職保險年資（含

農保、勞保及漁保）於同一服務單位連續達三個月以上者。 

2. 軍公教在職人員。 

四、 貸款金額上限如下： 

(一) 生產用途：最高新臺幣三十萬元。 

(二) 消費與週轉用途：最高新臺幣二十萬元。 

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內再次申請本貸款者，其未償本金加計

新申請貸款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前項各款之最高額度。 

五、 本貸款以免徵提擔保品及保證人為原則。但經辦機構審查認定

非予徵提，顯有未能清償之虞者，得酌情徵提擔保品或保證人。 

經辦機構應本於權責推動本貸款。但申請人或所經營事業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貸： 

(一) 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之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

或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註記之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

之標準。 

(二) 經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知悉其有債務

本金逾期未清償、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

利息未繳付而延滯期間達三個月以上或有信用卡消費款項

逾期未繳納，遭發卡銀行強制停卡，且未繳清延滯款項。 



(三) 重複申貸：同時向多家經辦機構提出申請。 

(四) 加計本貸款後，於全體金融機構之無擔保債務歸戶後之總

餘額（包括信用卡、現金卡及信用貸款）除以平均月收入，

高於二十二倍。 

(五) 經辦機構審查認定，確有債權確保堪虞之事實。 

(六) 借款人年齡加計貸款期間逾七十年，且未加徵年齡加計貸

款期間未滿六十五年之保證人或擔保品。 

借款人申貸用途係供清償其他債務者，獲貸後應由經辦機構逕

行辦理代償。 

六、 本貸款之利率如下： 

(一) 生產用途：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

分之零點一二五機動計息。 

(二) 消費與週轉用途：按郵政儲金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年息百分之零點六二五機動計息。 

前項貸款利率，本會得視需要公告調整。 

七、 本貸款還本付息方式為本息按月平均攤還。 

本貸款之本金寬緩方式由申請人於申請時，敘明於「原住民微

型經濟活動貸款申請書」（如附件）向經辦機構申請。 

未按期攤還本息時，經辦機構應自逾期之日起六個月以內，以

貸放利率加百分之十計算違約金；逾六個月以上者，其超過六

個月部分以貸放利率加百分之二十計算違約金。 



八、 本貸款之期限為七年。但申請人因需要得申請本金寬緩，期限

最長一年。 

九、 借款人遇天然災害、經濟因素或不可抗力時，得由經辦機構轉

請本會同意本金展延；最長展延五年。 

經辦機構受理本貸款展延案件後，應於十個工作日內敘明准駁

之事實及理由，報本會核定。 

十、 本貸款資金撥付方式依申請人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撥付。 

十一、 經辦機構應依下列方式受理審查貸款案件： 

(一) 協助申請人填具「原住民微型經濟活動貸款申請書」（如附

件一）。 

(二) 要求申請人填具切結書（如附件三）及貸款用途調查表（如

附件四）。 

(三) 於受理後十個工作日內依申請金額及還款年限，審酌申請

人還款能力，並於完成審查後，逕予准駁。 

十二、 本貸款之逾放比率達百分之十以上時，本會得暫停受理本貸

款之申請。 

十三、 本貸款由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出資貸放，並支付各經辦機

構代辦手續費。 

十四、 為協助本貸款借款人按時還款，借款人還款發生逾期者，應

接受本會所提供之金融輔導、就業輔導及就業推介等相關服務。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依「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及經辦機



構有關規定辦理。 


